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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總則 

1.1 目的： 

為使員工充分參與公司經營及發揮團隊精神，以創造公司與員工之長期利益，

共同分享經營成果，特依據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之規定辦理。 

1.2 適用對象： 

1.2.1 具本國籍身份之全體員工。 

2.作業規定： 

2.1 公司增資計劃經股東會同意通過後，公司應就現金增資發行總額，依公司法

規定保留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股份由員工認購。 

2.2 員工認股資格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均可參與員工認股分配： 

2.2.1 在公司服務年資屆滿 1年(含)以上者。 

2.2.2 服務年資未屆滿 1年，但其擔任職位為公司管理階層或員工個人表現

經董事長同意者，可享有認購資格。 

2.3 員工認股計算方式： 

2.3.1 凡符合 2.2.1 認股資格者，依其薪資結構並得衡量考績成績計算。 

2.3.2 凡符合 2.2.2 認股資格者，每人基本認購股數為 1張(仟股)。 

2.3.3 股票認購以每仟股為一單位(張)，為求方便計算員工認購股數不足

1,000 股部分，可由總經理調整為 1,000 股或捨去。 

2.4 員工因故放棄認股或認購股數不足時，其缺額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

但公司內部有其他員工有意增加認購數時，於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期間得以

員工認購意願為優先考量。 

2.5 認購基準日：公司決議增資日員工名冊所載之員工年資及職位為準。 

2.6 認購價格：增資案經主管機關核准並收到核准函後的近一期董事會會議中議

定之。 

2.7 認股期間：依股務單位實際作業排定時間表為之。 

2.8 繳款方式：員工自股務處理單位取得認股繳款書後，應於繳款期限內向指定

代收股款之銀行繳款。 

2.9 員工認股權利屬員工個人享有，不得私自轉讓，如擅自移轉認股權利，原有

認股權概屬無效。 

2.10 為獎勵有特殊優秀表現之員工或完成特殊工作對公司有重大貢獻者，得由各

部門主管提出報請董事長核准後，給予特殊認股權利。 

2.11 轉讓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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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規定，公司對員工承購之股份，得限制在一定期間

內不得轉讓；因本公司已屬股票上櫃公司，為活絡市場交易並體恤員工之辛

勞及造福員工權益將不受此限制；但取得新股之員工具內部人身分時，在其

取得身分未屆滿六個月者，不得逕行轉讓股票。 

3.附則： 

3.1 本辦法經董事長核准後公佈實施，修改時亦同。 

3.2 本辦法之管理者為總經理室主管。 


